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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原庞博）日前，屯留区人民检察院组织公
益诉讼检察干警走进抗大一分校北岗旧址（岗上村旧址），
开展“公益诉讼乡村行”宣传活动，以检察力量守护红色文
化遗址。

位于屯留区的抗大一分校北岗旧址（岗上村旧址），是
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在一幅
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实物前，检察干警深刻感悟伟大抗
战精神、太行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全面了解抗大一分校旧址
的日常维护和修缮情况，结合文物和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
具体要求，对做好旧址保护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

检察干警精心制作了《公益诉讼检察知多少》宣传手
册，向参观游览人员发放，并结合抗大一分校北岗旧址（岗
上村旧址）保护实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保护红色
资源的法律意义与重要性。同时，还走进村民家中开展入
户宣传，耐心解答群众疑问，进一步提升群众对红色文化遗
产保护的关注与重视。

“要把对历史的敬畏、对英烈的尊崇转化为高质量检察
履职的强大动力，深化普法宣传，让保护红色资源成为全民
自觉。”屯留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法律监督
机关，将通过公益诉讼督促行政监管，明确文物保护修缮主
体职责，完善工作机制，推动文物保护工作落实到位。

本报讯 潞城神头岭伏击战遗址公
园，经过系统性修缮提升，如今松柏苍
翠、设施完备，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抗战精神的重要阵地……这一转变，得
益于今年以来潞城区人民检察院发挥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以党建为引领、数字为
支撑、行政协同为助力，推动红色遗址
保护与发展的生动实践。

数字赋能是该院推动红色遗址保护
的重要举措。该院搭建红色革命遗址保
护数字监督模型，通过整合无人机航

拍、视频监控、行政审批等多源信息，实
现对全区红色文物遗址的数字化综合监
管。依托“实地勘查+档案溯源+政策研
判”三维核查机制，精准识别神头岭纪
念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向区文旅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检察建议。相关部
门积极响应，申请专项资金用于改造提
升，使纪念园整体环境更加庄严肃穆、
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在此基础上，该院
进一步构建多元保护机制，围绕神头岭
革命遗址的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

等，联动文旅等部门推动革命遗址、长
邯古道、辛安泉漂流景区等连片开发，
真正让革命文物“亮”起来、“活”起来、

“热”起来。
潞城区共有 43 处烈士墓区，其中

神头岭伏击战遗址公园作为核心革命
遗址，面临纪念碑风化、缅怀环境不够
庄严肃穆、无障碍通道缺失等问题。针
对这一情况，潞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党建
为引领，将党建工作与公益诉讼检察职
责紧密结合，通过每周组织政治理论与

业务学习，着力打造以党员检察官为主
力的专业化办案团队，充分发挥党员在
红色遗址保护一线的模范带头作用，为
后续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潞城区人民检察院将持续以高质
效检察履职守护红色根脉，深化“行政
执法+检察监督”协同联动机制，让革命
历史记忆鲜活再现，让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为赓续红色血脉、赋能高质量发展
贡献更坚实的检察智慧与力量。

本报讯（记者王涵）近年来，全市检
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以“办理
一案、治理一片”为导向，系统推进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工作，推动全市英烈纪念
设施管护水平整体提升。截至目前，全
市检察机关共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
197件，发出检察建议149份，联合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开展专项督导行动 12 次，保
护烈士纪念设施203处、革命文物21处。

守护红色根脉，合力破解保护难题。
武乡县人民检察院组建“蓝红之约”办案
团队，紧扣县域革命遗址数量多、红色底
蕴深厚的特点，为红色资源保护提供坚实
司法保障。在了解到县辖区内有零散烈
士墓且缺乏有效统一管理情况后，该团队
迅速启动军地协作机制，第一时间与石家
庄军事检察院联动，通过走访调查推动
57 名散葬烈士遗骸集中迁葬，该案例入
选市级典型案例。该团队还通过开展“弘
扬红色文化·保护红色遗址”专项监督行
动，联动文旅等部门探索破解保护难题，
推动烈士纪念设施提质升级。

深化监督效能，营造尊崇英烈氛围。
董天知烈士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
纵队政治委员，1940 年参与百团大战时
殉国。平顺县人民检察院在排查中发现，
董天知烈士墓出现杂草环绕、耕地挤压等
问题，该院联合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制发检
察建议书。相关部门快速响应，第一时间
完成烈士墓征地、硬化、设围栏与标志牌
等工作。修缮后的烈士墓瞻仰通道通畅，
成为群众驻足缅怀、赓续精神的重要场
所。平顺县人民检察院持续通过公益诉
讼履职，共同营造尊崇英烈、传承红色基
因的良好氛围，为红色教育筑牢基础。

强化办案引领，提升案件办理质效。
“通信基站建设过程中，侯贵财烈士墓遭
破坏，烈士遗骨散落地面。”壶关县人民
检察院根据群众举报，迅速调查立案，责令责任企业公开赔
礼道歉、支付10万元修复资金，庄严安葬烈士遗骸。该院举
一反三，全面摸排县域内零散烈士墓和纪念设施，对不宜搬
迁的采取原地修缮保护，建立管护工作组，完善常态化巡查
机制，全面提升烈士纪念设施管护水平。

如今，群众自发敬献鲜花，多处纪念设施成为“红色地
标”。修缮一新的烈士纪念设施，不仅是寄托哀思的场所，
更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载体。全市检察机关将持续发挥
公益诉讼职能，以“检察蓝”守护“英烈红”，让每一处烈士纪
念设施都成为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

20252025 年年 99 月月 3030 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检察视界检察视界 3以公益诉讼检察筑牢红色资源保护屏障以公益诉讼检察筑牢红色资源保护屏障

精 准精 准 守 护 每 一 处 红 色 印 记守 护 每 一 处 红 色 印 记
——全市检察机关守护红色文物纪实

本报记者 朱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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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益””心为公护环境心为公护环境

潞城区人民检察院：

““党建党建++数字数字””赋能红色资源赓续传承赋能红色资源赓续传承

本报讯 近日，位于襄垣县虒亭镇
土落村的上党战役土落截击战纪念亭，
在襄垣县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的有力
推动下，全面完成改造提升，焕发新颜，
成为融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文化传承和
乡村振兴于一体的新时代地标。

根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专项活动的统一部署，
襄垣县人民检察院对该县英烈纪念设施
展开全面排查。排查中发现，上党战役

土落截击战纪念亭存在琉璃瓦脱落、碑
体褪色、道路狭窄、缺乏标识等问题。

鉴于该设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且
修复工作刻不容缓，襄垣县人民检察院
依法立案审查，并与石家庄军事检察院
启动军地协作机制，联合向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
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保护职责。襄
垣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启动上党战役
土落截击战遗址公园提升改造工程，并

将其列为县重点工程全力推进。
经过精心施工，遗址公园如今焕然

一新。检察建议所指问题得到全部解
决，纪念亭主体获全面修缮，上山通道得
以拓宽与美化，并新增组雕、雕塑墙和文
化墙。昔日破旧的纪念亭，现已转变为
集纪念、教育、游览功能于一体的高标准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红色文化公园。

从司法实践到红色传承，从资源保
护到乡村振兴，该案是检察机关充分发

挥公益诉讼职能，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紧密协作，强化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管理的典型实例，有力维护了英烈尊
严，弘扬了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
神。同时，襄垣县人民检察院探索出通
过司法保障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服
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生动诠释了“保
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的深刻
内涵，为红色文化遗产赓续传承贡献了
检察力量。

襄垣县人民检察院：

公益诉讼公益诉讼““护航护航””红色纪念设施焕新颜红色纪念设施焕新颜

本报讯 修复碑文、修缮墓园、整治
环境、完善史料……今年以来，沁县人民
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为抓手，聚焦革命英
烈遗址保护“小切口”，通过一系列务实
举措将敬仰之情转化为具体行动，让县
域内英烈遗址与设施重焕生机。

年初，沁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启动“英烈遗址专项摸排行

动”，对全县 10 处英烈纪念设施、1 处革
命遗址开展拉网式排查。通过实地走
访、无人机高空取证等方式，发现部分
纪念碑存在字体模糊、碑体裂痕，周边
杂草丛生、杂物堆放，以及史料收集缺
失等问题，影响纪念场所庄严性与群众
瞻仰体验。

针对上述问题，沁县人民检察院组

织相关职能部门召开座谈会，围绕问题
成因、整改难点、责任分工深入研讨，制
定靶向整改方案。目前，各项整改工作
见行见效，修订完善了《沁县县级烈士陵
园常态化管护制度》《沁县乡镇英雄烈士
纪念园常态化管护制度》，压实管护责
任，进一步明确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及
属地乡镇服务站的职责，通过强化动态

监管、实行不定期巡查等方式，及时发现
并整改问题。

如今，修葺一新的英烈纪念设施已成
为当地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群众自发
前来瞻仰献花，讲解员讲述英雄事迹，红
色记忆焕发新生。沁县人民检察院表示，
将继续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以法治力量捍
卫英烈荣光，筑牢红色资源保护屏障。

沁县人民检察院：

以法之名做好英烈遗址保护以法之名做好英烈遗址保护““大文章大文章””

承办检察官在赵寨村村民家中走访调查。

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干警在市太行太岳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

屯留区人民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
乡村行活动

检察干警为群众讲解相关法律知识。

八十年风雨如磐，红色文物屹立
不倒。

它们铭刻着民族不屈的脊梁，是传
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火
炬。长治，这片英雄的土地，这座光荣的
城市，革命旧址遍布、红色印记深沉。它
们不仅是物质文化的遗存，更是精神世
界的瑰宝，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文化的
血脉。

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以雷霆之势、
守护之志，聚焦核心环节，找准监督点
位，全面摸排线索，从发现问题到推动整
改，从督促履职到长效保护，充分发挥公
益诉讼等检察职能，以诉前磋商、公开听
证、检察建议、监督帮扶等多种方式，高
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以法治力量筑牢
红色文物防护网。

兼顾法理与民生兼顾法理与民生
做好保护做好保护““大文章大文章””

“此次‘回头看’，就是要彻底排查监
管盲区。”在红色文物保护专项监督回访
中，面对修缮一新、庄重肃穆的赵寨太岳
行署旧址，沁源县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
职委员郭建慧语气坚定。

赵寨太岳行署旧址现存窑洞为窑洞
组群。2021年纳入省级红色文化遗址名
录后，被认定为展现山西革命历史的重
要实物遗存。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
中，沁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干警发现该
遗址内存在养殖设施。

历史记忆不容破坏。面对这一情况，

检察干警立即展开现场调查。在了解到
该旧址窑洞组群其中一孔窑洞是村民老
郭祖传老宅，修建养殖场投资6万余元等
情况后，检察干警没有简单就案办案，而
是立足公益诉讼职能，主动协调县文旅
局、镇政府、村委会等多方力量，系统推
进争议化解与文物修复。通过多次走
访、发出检察建议、召开协调会、公开听
证、诉前磋商等方式，最终，经与属地乡
镇、村委会协同配合，决定重新划定养殖
场，当事人当场签下了同意搬迁承诺书。

该案的办理，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
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一个缩影。沁源县
人民检察院在红色资源保护中不仅聚焦

“治已病”，更注重“防未病”，通过司法建
议、协同治理、长效跟踪等方式，努力实
现从个案维权到系统保护、从法治监督
到社会共识的深层次转变，让红色文物
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通过监督与帮扶通过监督与帮扶
推动问题难题解决推动问题难题解决

村落、寺庙、陵园……近日，襄垣县
人民检察院在推进“红色革命文物专项
保护”行动中，组织精锐力量对全县范围
内的革命旧址、红色文物、烈士纪念设施
开展地毯式走访与调查取证，以法治力
量捍卫革命荣光。

9 月 2 日清晨，在襄垣县西营镇西营
村关爷庙前，一名检察官向年轻干警介
绍：“这是一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红色
文化遗址。”将历史讲解融入走访调查，

已成为该院专项工作中的常规动作。
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襄垣县西

营镇西营村关爷庙兼具历史建筑价值和
红色革命意义。检察干警在走访中发
现，关爷庙周边 20 米范围内有一处废品
回收站长期堆放液化气罐、易燃废品等，
且私拉电线，严重威胁文物安全。

文物不言，检察“铸盾”。襄垣县人
民检察院及时立案，并向西营镇政府送
达检察建议。鉴于该废品站系外来务工
人员经营，该院统筹兼顾文物保护刚性
要求与弱势群体生计保障，将源头治理
与生计保障并重，全程参与，通过“监
督+帮扶”模式推动问题解决。最终，经
过相关行政机关联合整治，关爷庙周边
环境得到彻底清理，消防设施全面升级，
历史风貌得以恢复。

公益诉讼为刃，检察之盾护航。襄
垣县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始终秉持“文
物安全与民生温暖并重”的理念，在能动
司法中彰显检察温度，实现了保护文物
与保障民生的有机统一。

多部门协同治理多部门协同治理
形成公益保护合力形成公益保护合力

“看着红色文化遗址在日晒雨淋中
逐渐风化和侵蚀，我们作为村干部也很
着急，要不是检察机关督促相关主管部
门进行修缮和保护，这里很难恢复到如
今的样子。现在老百姓对革命文物和红
色文化遗址也有了保护意识，都愿意在

文物保护过程中尽一份力……”9 月 17
日，沁县南里镇东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栗俊芳，向沁县人民检察院办案
组成员讲述《新华日报》（华北版）旧址得
到修缮保护的感受。

这处红色文化旧址，曾是华北敌后
抗战的“新闻堡垒”——1939年1月1日，
伴随太行山凛冽的寒风，《新华日报》（华
北版）在此创刊。然而，作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这座承载着民族精神密码的红
色地标，曾一度因环境卫生杂乱、设施隐
患突出、保护责任缺位陷入“守护困境”。

发现线索后，沁县人民检察院立即启
动公益诉讼程序，向南里镇人民政府发
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整治。南
里镇人民政府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积极与
县文化和旅游局联系、配合，同时指引东
林村创新建立“长效管护+村规民约”机
制，形成从上到下多部门协调治理的强大
合力，旧址附近5处乱搭乱建顺利拆除！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精神化
石’，保护红色资源是公益诉讼职责所
在。”承办检察官郝世保强调。如今，整
修一新的旧址已成为集教育、纪念于一
体的“红色教育综合体”。

一个案件带动一片治理。沁县人民
检察院通过公益诉讼，推动镇政府、县文
旅局、村集体形成“隐患清除-加强监
督-长效管护”责任链条，有效破解“多
头管理、实则缺位”的困局，展现出新时
代检察机关在捍卫红色文化、传承革命
精神中的担当作为。

（本栏稿件由本报记者王涵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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